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2011-038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并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9

人，实到

9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长王东兴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独

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张莉女士、叶永茂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签订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0000

吨溶

剂法纤维素短纤维技术改造项目自动控制系统合同的议案》：

本公司与江西泰德工程有限公司拟签订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0000

吨溶剂法纤维素短纤维

技术改造项目自动控制系统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701

万元。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恒天（江西）纺织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

产权，恒天（江西）纺织设计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泰德工

程有限公司

100%

产权，因此相关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详见公司

2011-039

号公告：《保定天

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没有关联董事。独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张莉女士、叶永茂先生事前认

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2011-040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 《关于拟签订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0000

吨溶剂法纤维素短纤维技术改造项目自动控制系统合同的议案》相关资料，现对此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张莉女士、叶永茂先生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独立董事认

为：未发现该事项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2011-041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采用技术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已经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方可实施（具体内容可查阅公司已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现将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采用技术予以说明：

一、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本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新疆莫代尔纤维产业化项目，募投项目进

展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新疆天鹅特种纤维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设立。

募投项目的备案、环评和用地事项已办理完成，已经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

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编码：

20111012

）、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出具

的 《关于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莫代尔纤维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新环评价函

（

2010

）

952

号）和奎屯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奎国用（

2011

）第

110415

号）。

募投项目目前处于初步设计阶段，各项施工准备工作正按计划进行。

二、募投项目所采用的莫代尔技术

莫代尔纤维制造技术属于新型纤维制造领域的国际先进技术，长期为少数国外公司垄断。募投项目

采用的莫代尔纤维生产工艺技术（以下简称

"

莫代尔技术

"

）由郑睿敏领导下的杭州奥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杭州奥通

"

）研发团队研发成功，并取得

"

一种莫代尔纤维制造方法

"

发明专利及

"

生产高湿模

量粘胶短纤维的流水线

"

实用新型专利。

莫代尔技术在研发成功后，在玛纳斯舜泉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玛纳斯舜泉

"

）的普通粘胶

短纤维生产线上进行过小批量试验生产，在本公司的小规模试验线上进行过工艺测试，取得理想效果。

三、莫代尔技术进行小批量试验生产的情况

2009

年

3

月至

2010

年

3

月，杭州奥通与玛纳斯舜泉合作进行过小批量试验生产，杭州奥通提供相

关技术，玛纳斯舜泉在杭州奥通的指导下对其普通粘胶短纤维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造，于

2010

年

3

月

试验生产出约

300

吨产品，投放市场后得到客户认可。

这批产品的样品通过了国际权威产品质量认证机构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英文简称

"SGS"

）

的检验。

SGS

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出具检验报告（

No.HZ1011826/TX

），认定送检样品符合

ISO1833-2006

莫代尔纤维标准。

采用这批产品制造的面料通过了国际质量检验机构

Intertek

的检验。

Intertek

于

2010

年

5

月

13

日

出具的检验报告（

SHAT01450599

），认定送检样品符合莫代尔纺织品面料标准。

虽然生产出了达到国际标准的莫代尔纤维，但是此次试验生产也表明，普通粘胶短纤维生产线难以

全面达到莫代尔纤维规模化生产的要求，实现莫代尔纤维规模化生产需要投资新建专用生产线。

四、莫代尔技术进行小规模工艺测试的情况

2010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8

日，郑睿敏、杭州奥通与本公司进行合作，在本公司技术开发中心小规

模试验线上对莫代尔技术进行了工艺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测试取样期间可纺性正常，丝条手感细腻、滑

爽，纤维的截面已呈腰子形，综合质量指标已非常接近莫代尔纤维质量要求，单个指标评判如干强、湿

强、湿伸、湿模量和纤维截面形状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五、莫代尔技术应用于规模化生产存在的不确定性

本次募投项目所采用的莫代尔技术，虽然进行过小批量试验生产和小规模工艺测试，均取得理想效

果，且生产出来的产品和以其为原料制造的面料均获得行业权威机构认定，但是尚未经过规模化生产的

验证，连续稳定生产出完全符合莫代尔纤维国际标准产品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2011-039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江西泰德工程有限公司拟签订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0000

吨溶剂法纤维素短纤维

技术改造项目自动控制系统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701

万元。

2．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恒天（江西）纺织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

产权，恒

天（江西）纺织设计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泰德工程有限公司

100%

产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

关联交易。

3．2011

年

6

月

17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没有关联董事。独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张莉女士、叶永茂先生事前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概况

关联方名称：江西泰德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 高新开发区火炬大街

201

号

A706

房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办公地点：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高新

5

路

966

号

法定代表人：李安安

注册资本：

16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360106787257562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工程总承包；自动化设备、环保设备及产品、纺织工业技术及设备

的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国内贸易。

实际控制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2．

历史沿革财务状况

江西泰德工程有限公司原于江西省纺织工业科研设计院工程技术开发部，

2006

年

4

月

5

日

,

江西省

纺织工业科研设计院在南昌市工商局登记注册创办江西泰德工程有限公司， 由江西省纺织工业科研设

计院全额出资，法定代表人：李安安，总经理：万益明。国务院国资委

2010

年

9

月批准中国恒天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无偿划转江西省纺织工业科研设计院

100%

产权的请求》无偿接收江西省纺织集团公司持有

的江西省纺织工业科研设计院

100%

的国有产权，江西省纺织工业科研设计院更名为

:

恒天（江西）纺织

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西泰德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江西泰德工程有限公司主营业收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 2008

年主营业收入

699.02

万元，

2009

年主营

业收入

3256.81

万元，

2010

年主营业收入

3563.05

万元。

江西泰德工程有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2010

年营业收入

3563.05

万元，

2010

年

净利润

75.3

万元，

2010

年末净资产

278.13

万元。

3．

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恒天（江西）纺织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

产权，恒

天（江西）纺织设计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泰德工程有限公司

100%

产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

关联交易。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江西泰德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溶剂法纤维素短纤维技术改造项目

一期工程的整套自动控制系统设计、

DCS

供货、组态、编程、调试、培训，合同总金额：

701

万元。

付款方式：合同生效预付

30%;

合同生效后两个月付进度款

20%;

设备到达工厂现场，验收后支付

30%;

DCS

系统稳定运行一个月后，支付

15%;

质保金

5%,

一年后支付。

合同生效条件：经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合同双方签字盖章。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公司通过对市场调研后，双方通过协商确定合同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0000

吨溶剂法纤维素短纤维技术改造项目 （又称

Lyocell

项目）的顺利实施。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1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701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许双全先生、章永福先生、张莉女士、叶永茂先生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董事

意见，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1．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1-017

浙江震元关于完成增资控股

绍兴市医药供销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控股绍兴市

医药供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相关内容已披露在

2011

年

3

月

30

日的《证券时报》上（公告编号：

2011-006

）。

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以现金出资

664.7

万元控股绍兴市医药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51.9%

的股权。

绍兴市医药供销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绍兴震元医药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并于近期在绍兴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后企业名称为绍兴震元医药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成华，注册资本为

1,290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

51.9%

。

特此公告。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1-034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2

日、

2011

年

6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和

提示性公告。

（二）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0

日

9:30

（三）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沭县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连步先生

（六）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下统称为股东）共计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为

60,0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85.71%

。

公司

5

名董事（独立董事于长春先生、白由路先生、张秋生先生、修学峰女士因公请假）、

3

名监事及

其他

5

名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037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35

号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在久联发展十五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共

2

人，代表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9,526,161

股，占公司总股本

173,030,000

万股的

40.20%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周天爵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2009

年到

2011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激励考核办法进行修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26,161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

2011

年

6

月

4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09

年到

2011

年

度董事、监事薪酬激励考核办法（

2010

年

4

月）》全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二）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５

、会议地点： 江苏省宿迁市白杨路

１

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

式授权他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以上两个议案经一届七次董事会通过。

３

、审议《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

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１

号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本人签字的复印件）、代理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加盖公章

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本人签字的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上请注明“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字样。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２３８０８

联系电话：

０５２７－８４２５２０８８

传真：

０５２７－８４２５３０４２

联系人：吴迪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费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３

、若有其它事宜，另行通知。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授权委托书及参会股东登记表。

特此通知。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

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人已了解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审议的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

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

料基材项目的议案》

４

《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

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的议案》

说明：

１

、请在“赞成”、“反对”、“弃权”任何一栏内打“

√

”，其余两栏打“

×

”。

２

、表决结果三栏内除“

√

”、“

×

”外，用文字或其他符号标明的表决票无效。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字：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

１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２

、委托人若无明确指示，受托人可自行投票。

附件

２

：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或名称：

股东账户：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是否本人参加：

受托人（如有）姓名：

受托人（如有）身份证号码：

备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

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

及“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

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市场需求等状况，公司经过审慎考虑，拟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

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及“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

本次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双星新材”）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７１３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２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

５５．０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８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７０

，

６６０．９７

万元。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实施了验证，出具了沪众会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９３５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

户存储制度。

（二）截止目前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年产

３０

，

０００

吨新

型功能性聚酯薄膜项目”，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６６

，

１６３

万元。扣除前述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资金需求后，公司超募资金为人民币

２０４

，

４９７．９７

万元。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公司超募资金

未做使用安排。

二、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提高超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产品生产能力与产品档次，占领市场份额，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发

展规划及实际经营情况， 经审慎研究和初步规划， 公司本次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超募资金

２０４

，

４９７．９７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及“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

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 超募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求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等方

式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

１

、该项目基本情况：

（

１

）项目名称：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

（

２

）项目实施主体：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３

）项目建设地点：江苏省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

（

４

）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线厂房的土建工程及相关生产设备的购买、安装、调

试等，项目建成后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的产能将达到

５

万吨

／

年。

（

５

）项目投资规划：项目总投资为

６５

，

８１１．４２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５６

，

３０１．８１

万元，流动资金

９

，

５０９．６２

万元，建设周期为

２４

个月。

２

、该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

１

）本项目的建设是公司自主创新的重要成果，能够进一步调整公司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档次，实施

差异化发展。本项目建成后，将有力地扩大公司的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

的竞争力。

（

２

）目前，从聚酯薄膜的市场结构上看，特种聚酯薄膜已经供不应求。中国每年需从国外进口

１０

万吨

左右特种聚脂薄膜，这些薄膜广泛应用于液晶显示、太阳能、电子、汽车贴膜等领域，价格昂贵。其中太阳

能背板膜等作为重要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封装材料，其技术门槛要求高，加之相关原材料长期受到国外氟

化工巨头的专利技术制约，时至今日其国产化程度仍极低，造成现在国内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商所采用

的太阳能背板膜大多为国外进口产品，价格较高且供货期不能保证。因此，从降低太阳能电池组件单位发

电功率的制造成本角度来讲，太阳能背板膜国产化是中国光伏企业的必然选择。太阳能电池背板用聚酯

薄膜（太阳能背板膜），

２０１０

年在太阳能光伏电池中的使用量近

１．２

亿平方米，保守预计到

２０１５

年使用量

将超过

３

亿平方米，折算成重量超过

１０

万吨，成为聚酯薄膜应用领域中新的增长点。目前，国内特种功能

性聚酯薄膜的产能很小，厚规格特种功能性聚酯薄膜产能更小，主要集中在应用于绝缘材料领域的几家

公司。新增的产能主要集中于包装、绝缘材料、装饰材料、光学薄膜等领域，太阳能背板膜作为高附加值的

特种功能性聚酯薄膜产品，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未来特种功能性聚酯薄膜开发生产的热点。

因此本项目拟引进关键设备，发展新型功能性薄膜材料，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又符合国家关于

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档次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环保的要求，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３

）目前国内薄膜生产企业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背景下，只有发展差别化，功能化的产品，才能在

市场上立足。目前我国的薄膜的产量居于世界前列，是世界薄膜生产第一大国。但是我国薄膜行业的整体

水平还有待提高，国际竞争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只有那些有很强研发能力，且一直致力于特殊产品的研

发的企业，可以选择产品差异化战略。

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在引进先进设备的同时，注重生产产品的

差异化，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突破关键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特种功能性薄膜，以满足国内市场对特种功

能性聚酯薄膜的需求，提升公司在聚酯薄膜行业的核心竞争水平。

项目实施后，公司生产的聚酯薄膜产品将覆盖电子、电气绝缘材料、

ＬＣＤ

、太阳能电池等应用领域高

端特种聚酯薄膜，将继续成为国内同类型企业的标杆性企业。

（

４

）本项目产品属于太阳能电池的主要组成部件，同时也是太阳能电池的重要封装材料基材，项目符

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本）》第一类鼓励类，第十九大项“轻工”类，第“

１４

、真空镀铝、喷镀氧

化硅、功能性聚酯（

ＰＥＴ

）薄膜”；及第一类鼓励类，第十九大项“轻工”类，第“

１８

、先进的各类太阳能光伏电

池及高纯晶体硅材料”。

本项目也符合《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

２００７

年）》第“四、新材料”“

４７

、特种功

能材料”中的“功能薄膜”；第“五、能源”“

７１

、太阳能”中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太阳能光伏电池”。

３

、项目预计效益：

根据公司对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并基于以下假设前提：

（

１

）项目按进度达产，市场情况基于现有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开拓符合预期，产能利用率充足。

（

２

）相关价格按现行同类产品市场价格。

据江苏省纺织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预计本项目完全达产后，年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１０５

，

３４１．８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０

，

９３０．５３

万元。项目内

部收益率

２３．６６％

（税前），投资回收期

５．５７

年（税前）。

以上数据并不代表公司对盈利的保证，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市场形势变化、公司经营

情况等多种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４

、关联交易：

该项目的建设未涉及关联交易。

５

、风险提示：

（

１

）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竞争性项目常遇到的重要风险，细分起来有两个主要风险因素。首先是市

场供求总量的实际情况和预测情况有偏差，特别是市场需求量与预测情况有偏差；其次是产品和主要原

材料的实际价格可能与预测价格有偏差。

（

２

）技术风险：公司有多年的薄膜生产经验、研发能力强、拥有多项核心技术、设备先进、并为本项目

生产做了大量的技术准备，但本项目产品技术要求高，具有一定的技术风险。

（

３

）管理风险：本项目实施后对公司在人力资源、质量控制、组织管理模式等各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企业将面临一定的管理风险。

（二）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

１

、该项目基本情况：

（

１

）项目名称：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 片项目

（

２

）项目实施主体：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３

）项目建设地点：江苏省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

（

４

）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线厂房及配套原料设施的土建工程及相关生产设备

的购买、安装、调试等，项目建成后新型功能性薄膜的产能将达到

１２

万吨

／

年，功能性膜级切片为

１８

万吨

／

年。

（

５

）项目投资规划：项目总投资为

１５８

，

８５２．７８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１３３

，

００５．５８

万元，流动资金

２５

，

８４７．２０

万元，建设周期为

２４

个月。

２

、该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

１

）本项目能够进一步调整公司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档次，从而为行业树立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提升

节能环保水平。本项目建成后，将有力地扩大公司的功能性聚酯薄膜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

力和话语权。

（

２

）项目建设是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缩小国际差距的需要。在国内电工聚酯薄

膜市场上，国外企业占据技术领先地位，国内薄膜生产企业受制于设备和自身研发能力的不足，在低收

缩、微变形、高尺寸稳定性、高热稳定性、高阻隔和高阻燃超薄等新型功能性电工聚酯薄膜方面，尚未掌握

其核心技术。公司通过产学研合作，强化企业自身研发能力，为项目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公司通过引进

先进设备，结合自身技术研发能力，开发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产品，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缩小国际差距。

（

３

）聚酯薄膜的技术发展是与其下游行业的发展相关联的，具体包括：

电子行业：电子产品结构件向短小、轻薄的方向发展，对聚酯薄膜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将来，电子电气

工业用电工聚酯薄膜将向着低收缩、微变形、高尺寸稳定性、高热稳定性、高阻隔和高阻燃的方向发展。

光学聚酯薄膜：高透光率、抗静电的光学聚酯薄膜乃是

ＬＣＤ

及

ＰＤＰ

产品必不可少的原辅材料，玻璃

贴膜未来市场空间巨大，该领域有望成为未来特种功能性聚酯薄膜开发生产的热点。

装饰聚酯薄膜：随着人们消费水平提升，消费习惯变化，多式式样的装饰用聚酯薄膜前途广阔。

（

４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本）》（发展改革委［

２０１１

］第

９

号令）鼓励类第二十八款第

２２

条规定：“新型电子元器件等电子产品用材料”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品和技术，第一类鼓励类，第

十九大项“轻工”类，第“

１４

、真空镀铝、喷镀氧化硅、功能性聚酯（

ＰＥＴ

）薄膜”。对照上述规定，项目产品为

新型功能性聚酯膜，主要应用于电子电器、电子材料和元器件，符合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方向。

《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

＜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

＞

的决定》（国发［

２００５

］

４０

号），第七条“加快发展

高技术产业，进一步增强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指出：“积极发展新材料产业，支持开发具有

技术特色以及可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光电子材料、高性能结构和新型特种功能材料等产品”。对照上述文

件内容，项目产品属于高性能结构和新型特种功能材料，是应积极发展的新材料行业。

３

、项目预计效益：

根据公司对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并基于以下假设前提：

（

１

）项目按进度达产，市场情况基于现有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开拓符合预期，产能利用率充足。

（

２

）相关价格按现行同类产品市场价格。

据江苏省纺织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

膜级切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预计本项目完全达产后，年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３４７

，

００８．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２５

，

４７６．８０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

２２．８４％

（税前），投资回收期

５．６８

年（税前）。

以上数据并不代表公司对盈利的保证，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市场形势变化、公司经营

情况等多种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４

、关联交易：

该项目的建设未涉及关联交易。

５

、风险提示：

（

１

）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竞争性项目常遇到的重要风险，包括市场供求总量的实际情况和预测情况

有偏差，特别是市场需求量与预测情况有偏差；其次是产品和主要原材料的实际价格可能与预测价格有

偏差。

（

２

）技术风险：公司有多年的薄膜生产经验、研发能力强、拥有多项核心技术、设备先进，但本项目产

品技术要求高，具有一定的技术风险。

（

３

）管理风险：本项目实施后对公司在人力资源、质量控制、组织管理模式等各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企业将面临一定的管理风险。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的议案》及《关于以超募资金

投资建设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对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及“年产

１２

万

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发表独立意见：

作为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

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及“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的事项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产能，确保公司“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保持公

司持续健康发展，为公司和广大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２

、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

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

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同时承诺未来十二个月也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

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合法、有效，超募资金的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将超募资金

２０４

，

４９７．９７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及“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

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

五、监事会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的议案》及《关于以超募资金

投资建设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的议案》。

六、保荐机构光大证券对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 及

“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１

、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超募资金投入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２

、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及“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

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有利于公司提高超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产品生产能力与

产品档次，占领市场份额，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发展战略。

３

、公司对超募资金实施专户管理，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超募资金的使用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节约

成本，发展主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同意双星新材利用超募资金进行上述项目的建设。

七、备查文件：

１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

见》；

４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四楼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吴培服

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董事会认为，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有利于进一步加大公

司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太阳能背板膜作为特种功能性聚酯薄膜产品，市场潜力较大，发展新型功能性薄膜

材料，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又符合国家关于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档次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

及环保的要求，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广大股

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董事会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

６５

，

８１１．４２

万元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

材料基材项目。

《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的公告》 详见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相关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

级切片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董事会认为， 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

目，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产业链，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项目的

建设将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也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广大股东创

造更大的价值。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

１３８

，

６８６．５５

万元投资建设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

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该项目总投资为

１５８

，

８５２．７８

万元，超募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

求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等方式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的公

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相关公告。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办

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

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的议案》、《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

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金叶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基材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

６５

，

８１１．４２

万元投资建设年产

５

万吨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

基材项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

级切片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

１３８

，

６８６．５５

万元投资建设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功能性聚酯薄

膜及

１８

万吨功能性膜级切片项目。该项目总投资为

１５８

，

８５２．７８

万元，超募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求

部分，公司通过自筹等方式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1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二

股票代码：

000838

股票简称：国兴地产 编号：

2011--021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二

O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

00-10

：

00

时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105

号观湖公寓

1

号楼

5

层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孙庆国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8564.3556

万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7.32％

。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大会同意公司的注册地址由

"

四川省德阳市泰山南路

230

号

"

变更为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9

号华

贸中心

2

号写字楼

1005-1006"

。

表决情况：

同意

8564.3556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大会同意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改的内容如下：

原章程：

"

第五条 公司住所：四川省德阳市泰山南路

230

号

邮政编码：

618000"

修改后为：

"

第五条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9

号华贸中心

2

号写字楼

1005-1006

邮政编码：

100025"

原章程：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

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修改后为：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

信息的媒体。

"

表决情况：

同意

8564.3556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万秋琴 曾礼庆

3

、结论性意见：除未在《中国证券报》上公告之外，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关于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555

股票简称：顺荣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5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秘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1

年

6

月

20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董秘张云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因其个人原因特提出

辞去公司董事、董秘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定董事人数为

9

人，其中，公司原独立董事李健先生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辞职（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独立董事辞职公告》），张云先生本次辞去

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会尚有董事

7

人，故张云先生的辞职未使公司董事的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

据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董事会承诺将在近期按相关

规定增补独立董事及董事。

董事会同意张云先生辞去董秘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了正常履

行公司信息披露义务，董事会委任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吴卫红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代行

期自此公告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公司将尽快按照有关规定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张云先生辞去董事、董秘职务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及董事会谨向张云先生在担任董事、董秘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1

日

附：吴卫红女士基本情况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8

年

10

月生，汉族，大专学历，会计师。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常务

副总经理。联系电话：

0553-6816767

传真：

0553-6816767

手机：

18605695022

邮箱：

dmb@shunrong.cn

证券代码：

000995

证券简称：

ST

皇台 公告编号：

2011-22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

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6

月

7

日起连续停牌。

目前，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法律顾问正在进行尽

职调查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就此次重组涉及的资产等进行审计和评估。因该事项仍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0

日

股票简称：渤海物流 股票代码：

000889

公告编号：

2011-13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会议的书面

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以本人签收或传真

(

邮件

)

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上午以通讯方

式举行。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会议文件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经充分发表意见，以

8

人同意、无反

对和弃权的表决结果，逐项形成下列决议：

一、提请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补选甘玲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提名，补选甘玲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之提名委员会认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补选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董事候

选人没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及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认为，补选董事候选人甘玲具有《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合法性，具

备任职能力，将向公司股东大会发表

"

同意提名和任命

"

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补选董事候选人甘玲的个人资料内容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全文刊登在同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附件：补选董事候选人的个人资料内容

甘玲，女，

37

岁，工商管理硕士，曾任《证券时报》记者、海外财经版编辑，科图基金管理公司

(

老虎基

金系列之一

)

分析师。现任茂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战略管理中心总经理和投资者关系部总经

理。甘玲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1

日

股票简称：渤海物流 股票代码：

000889

公告编号：

2011-14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召开，该项召开提议已经获得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三次会议决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1

年

7

月

7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1

年

7

月

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河北省秦皇岛市迎宾路

99

号秦皇岛君御大酒店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

性和完备性。

2.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关于补选甘玲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3.

提案内容的披露时间、报刊和公告名称

补选甘玲为公司董事的具体内容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名称是：《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现场、传真、信函方式，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7

月

5

日至

6

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3:00-5:30

）

,

共两天；

3.

登记地点：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

146

号（金原国际商务大厦

26

层

2611

室）；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

） 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出示本人身份

证、股东账户卡；（

2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

3

）法人股股东由非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出示单位证明、法人受托书

和本人身份证；（

4

）出席会议的受托代理人出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及授权委托书。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1

） 联系人： 焦海青、 史鸿雁，（

2

） 联系电话及传真：

0335-3023349

，（

3

） 邮编：

066000

，

(4)

地址：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

146

号金原国际商务大厦；

2.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及其受托代理人的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3.

会议期限：半天。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会议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1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下列权限：

（

1

）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选项（填写

"

是

"

或

"

否

"

）： 。

（

2

）对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授权（划

"√"

，限划一次）

:

a.

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 ]

；

b.

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 ]

；

c.

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 ]

。

（

3

）代理人对临时提案是否具有表决权选项（填写

"

是

"

或

"

否

"

）： 。

（

4

）对临时提案的表决授权（划

"√"

，限划一次）：

a.

投赞成票

[ ]

；

b.

投反对票

[ ]

；

c.

投弃权票

[ ]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日期：

2011

年

7

月 日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本委托书下载、复印有效）


